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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新形势下推进从严治团的规定》，规范发展团员工作，保证新发展的团员质量，提升团员队伍先进性，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》《新时代共青团员先进性评价指导大纲（试行）》等团内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一、实施对象
全体在校入团积极分子。
二、入团积分构成
入团积分由基础分和附加分两部分组成，其中基础分100分，包括政治思想（30分）、道德品行（30分）、发挥作用（40分）；附加分20分，包括荣誉成果、团学竞赛。基础分达到60分以上为合格。
三、实施过程及规则
积分入团运用在确定团员发展对象阶段。入团积极分子经过教育、培养和考察合格后（不少于3个月），公示入团积分（团员发展对象的总分按照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总成绩*30%+入团积分*70%进行综合计算），按总分高低确定团员发展对象。
四、积分认定
（一）个人申报
学生对照积分量化考评标准，直接向所在班级团支部申请，由团支部书记在学院团委负责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核对，确认积分。
（二）他人评价
积分过程中，要广泛听取同学、老师以及团组织的评价，使积分过程更加民主、科学、公正。
（三）组织认证
各学院团委需在每学期统计学生积分情况，并对排名靠前的学生进行公示，作为团的发展对象的推荐依据。
五、其他
1.推荐入团申请人成为入团积极分子，各学院可结合实际情况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2.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校团委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积分量化考评标准

